
广 西 医 学 会
桂医会﹝2023﹞199 号

广西医学会关于组织申报 2024 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的通知

各专科分会：

根据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关于组织申报 2024 年自治区级继

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桂卫继字﹝2023﹞10 号）要求，现将相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一）分会申报时间：

新项目：2023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2 日；

原获批项目备案：2023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4 年 1 月 14 日。

（二）学会审核时间：

新项目：2023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6 日；

原获批项目备案：2024 年 1 月 15 日至 1 月 18 日。

（三）汇总上报时间：

新项目：2023 年 12 月 27 日前；

原获批项目备案：2024 年 1 月 19 日前。

二、申报方式

项目实行网上申报，请登陆“广西壮族自治区级 CME 项目申报系

统”（网址 http://gxxmsb.wsglw.net/）填报，统一沿用分会往年账

号及密码进行填报（具体可咨询学会工作人员）。根据“谁申报、谁

举办、谁负责”的原则要求，填报前，各专科分会主委、秘书必须认

真阅读《申报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注意事项》（附件 1）完成

项目填写，保证材料填写的规范性和合理性。请在通知要求时间内进



行申报，逾期不予受理，材料填写完整并在系统上报提交后，须通知

学会联系人确认。

三、申报要求

（一）项目类型应以学术讲座、专题培训、培训班、学习班、讲

习班的形式为主。无主题授课内容或无实质性专业内容的学术年会，

不得作为项目申报。项目名称未经批准不得冠以“中国”“国际”“东

盟”“高峰论坛”“论坛”“峰会”“研讨会”等字样。

（二）已开展的 2023 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如在 2024

年拟继续开展，需在线填写项目备案申请表。原获批项目但因不可抗

合理原因未能举办的 2023 年继教项目(需同时提交未举办原因说明)，

可根据需要进行 2024 年项目备案，项目申报备案只可进行一次。

（三）鼓励举办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全

科医生培训的项目。鼓励举办有助于促进防城港市医疗卫生水平提升，

促进防城港市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建设发展的继教项目。

四、联系人及电话

潘 珏 0771-2804245 零宗儒 0771-2820919

五、通知查询及下载方式

1.广西医学会网站www.gxma.org.cn；

2.广西医学会微信公众号（guangxiyxh）。

附件：1.申报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注意事项

2.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规定

广西医学会

2023 年 11 月 29 日



附件 1

申报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注意事项

（一）项目培训对象应主要面向申报单位内和单位外的医疗卫生

技术人员，应以外单位的为主，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二）项目内容应为专业医学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新理论、新知识、

新技术和新方法，体现学科的新进展，具有先进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三）项目负责人必须是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或学

术带头人，为单位在职（岗）工作人员，并在项目中承担主要的授课

任务，其他授课教师须有一定比例的本学科领域的外单位专家。授课

教师中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应占 80%以上，其中有 1—2

名为有一定影响的专家或技术骨干；专题讲座的主讲人应具有中级及

以上职称。项目负责人每年申报的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不超过

3 项。

（四）项目举办方式主要有学术讲座、专题培训、培训班、学习

班、讲习班等培训模式。

（五）同一项目只能通过一个单位申报，且只能选择以新申报项

目或备案项目的形式申请，不得重复申报。多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由

第一申报单位负责申报。严禁冒用其他单位名称或名义进行申报。

（六）项目应保证培训质量，按照培训场地条件等因素严格控制

人员，原则上人员应控制在 250 人/期之内，人数超 250 人建议分期举

办，各项目每年举办的期数不超过 6期。

（七）项目举办的期限扣除报到和撤离时间，应以 7 天内为宜，

最多不超过 10 天，分批办班应详细注明每批的起止日期，并具体到日。



（八）要严格学分计算。主讲人按每小时授予 1 学分，学员每 6

小时授予 1 学分，一天不能超过 10 小时。但每个项目均不能超过 10

分，超过者按 10 分计算。教学总学时数等于各教师授课时数总和，等

于讲授理论时数与实验（技术示范）时数总和。

（九）严格学分授予要求。一是严格总数控制。获得该次继续医

学教育项目Ⅰ类学分的学员总人数，最高不超过该项目获批人数的

125%。二是学员占比要符合要求。外单位学员人数占项目获批人数的

50%以上，主办单位授予本单位学员Ⅰ类学分人数为项目获批的 30%，

其余可授予Ⅱ类学分。外单位学员人数占项目获批人数的 20%-50%以

上，主办单位授予本单位学员Ⅰ类学分人数为项目获批的 20%，其余

可授予Ⅱ类学分。外单位学员低于项目获批人数的 20%，视为此次继

续医学教育项目举办不达标，取消Ⅰ类学分，由主办单位授予学员Ⅱ

类学分。

（十）项目实施遵循“谁申报、谁举办、谁负责”的原则，申报

单位与主办单位要一致，并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提高项目执行率，防

止出现重申报轻举办的情况。原则上，批准立项项目应在年度内举办，

项目举办完成后 2 周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CME 项目申报系统上认真录

入《执行情况反馈表》，未能按要求填报反馈情况的项目，取消Ⅰ类

学分的授予。

（十一）项目举办不得随意更改项目编号、名称、内容、举办时

间、举办地等项目相关信息；不得将项目交由其他单位举办，不得以

营利为目的，项目举办过程须依规、守法；严禁到国家明令禁止举办

会议的风景名胜区举办，严禁组织与项目无关的参观、考察等活动，

严禁组织学员旅游观光。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的，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

处理。



附件 2

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规定

一、学分要求

继续医学教育实行学分制，要求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每年参加继续

医学教育活动。

（一）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每年达标标准为 25 分，当

年内的 I类与 II 类学分可以相互补充，学分授予可不限于 I、II 类划

分（暂时延用国家文件政策，根据国家文件政策实时调整）。五年内

参加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获得的学分数不得低于 10 学分。

（二）县级及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每年达标标准为 20

分，取消县级及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 I，II 类学分的划分。

（三）乡村医生每年获得的学分数不低于 8分。

（四）取消“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每年获得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不超过 10 分”的规定。

（五）经单位批准，到外单位进修（含出国培训、援外）6 个月

及其以上，经考核合格者，视为完成当年规定的 25 学分（按 I类学分

5 分，Ⅱ类 20 学分计算，跨年度人员以进修时间长的年度或进修期满

结束的年度计算登记学分，不能重复登记；不足 6 个月的，按每一个

月授予 II 类学分 3 分计算。

（六）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

科医师培训、累计培训 6 个月及以上考核合格者，可视为当年继续医

学教育学分合格。

（七）在职教育：1.本年度脱产参加成人学历（学位）教育 6 个

月及以上视为完成当年度继续医学教育总学分，不足 6 个月的，按一

个月授予 II 类学分 5 学分。2.本年度非脱产参加成人学历（学位）教



育，每门考核合格授予 II 类学分 2 学分。

二、学分分类

继续医学教育的学分分为Ⅰ类学分和Ⅱ类学分两类。

（一）Ⅰ类学分。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和自治区（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可

授予 I类学分。

1.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1）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评审，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或全

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批准和公布的项目。

（2）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举办，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或全

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公布的项目。

2.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1）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评审，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或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批准和公布的项目。

（2）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举办，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或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评审公布的项目。

（3）经中华医学会、中华口腔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华护

理学会等一级学科学会及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批准，并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备案的远程医学教育机构的项目。

（二）Ⅱ类学分。

自学、发表论文、科研立项、科技成果和单位组织的学术活动等

其它形式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授予Ⅱ类学分。

三、学分授予标准

（一）I 类学分计算方法。

1.参加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活动，参加者经考核合格，按 3

学时授予 1 学分；半天按 3 学时计算，1 天按 6 学时计算学分，主讲

人每学时授予 2学分。



2.参加自治区（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活动，参加者经考核合

格，按 6 学时授予 1 学分。每天最多按 10 学时计算学分。主讲人按每

学时授予 1学分。

3.上述 1、2 中项目的教学时数为实际授课时数，不包含开班典礼

等与教学无关的内容。每个项目所授学分最多不超过 10 学分。

（二）Ⅱ类学分计算方法。

1.自学。自学是继续医学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凡自学与本学科

专业有关的知识者，应制定出自学计划，经本科室领导同意后执行。

并写出综述，经审核，每 2000 字可授予 1 学分。由全国继续医学教育

委员会或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制定或指定的杂志、音像、光盘等

形式的有关四新的自学资料，学习后经考核，按委员会规定的学分授

予标准授予学分。此类学分每年最多不超过 5分。

2.在刊物上发表论文和综述，按以下类别计算学分：

刊物类别
第一作

者

第二作

者

第三作

者
余类推

国外刊物 10 9 8

具有国 际标准刊 号

（ISSN）国内统一刊号

（CN）的刊物

6 5 4

省级刊物 5 4 3

地（市）级刊物 4 3 2

内部刊物 2 1

3.科研项目：

已批准立项的科研项目，在立项当年按以下标准授予学分：

课题组成员排序 余类推

课题类别 1 2 3 4 5

国家级课题 10 9 8 7 6



省、部级课题 8 7 6 5 4

市、厅级课题 6 5 4 3 2

4.科研成果：

（1）国家级成果奖 第 1-第 7 完成人（余类推）

一等奖 25-19（最低 10 分）

二等奖 20-14（最低 8 分）

三等奖 18-12（最低 6 分）

（2）省（部）级成果奖 第 1-第 5 完成人（余类推）

一等奖 15-11（最低 6 分）

二等奖 10-6（最低 5分）

三等奖 8-4（最低 3 分）

（3）厅级成果奖 第 1-第 5 完成人（余类推）

一等奖 10-6（最低 5分）

二等奖 8-4（最低 4 分）

三等奖 6-2（最低 2 分）

5.专利：

以第 1完成人获得发明专利：3 分

以第 1完成人获得实用新型专利：2 分

以第 1 完成人获得外观设计型专利：1 分

6.出版医学著作，每编写 1000 字授予 1 学分（不超过 5 分）。

7.出国考察报告、国内专题调研报告，每3000字授予1学分。（不

超过 5分）。

8.发表医学译文每 1500 汉字授予 1 学分（不超过 5 分）。

9.由单位组织的学术报告、专题讲座、技术操作示教、手术示范、

新技术推广等，每次主讲人可授予 2 学分，参加者授予 0.5 学分，全

年所获得的该类学分，最多不超过 8 学分。临床病理讨论会、多科室

组织的案例讨论会、大查房，每次主讲人可授予 0.5 学分，参加者授



予 0.2 学分。参加者全年所获得的该类学分，最多不超过 8学分。

10.学术会议以下类别计算学分：

会议类别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余类推

国际会议 8 7 6

全国会议 6 5 4

行政区级会议 5 4 3

省级会议 4 3 2

在会上宣读论文者，按上述标准给分，书面展出和摘要等的作者，

授予总分 2学分，仅列标题者授予总分 1学分。

Ⅱ类学分由单位主管继续医学教育部门负责审核，各地市卫生健

康委或市级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

（三）现代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的授予按该项目所属项目级别和其授分标

准执行；编制远程教育课件的项目，按该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所属级别

及其授予管理规定授分。

四、学分验证

（一）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全区内医疗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获得的国家级和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含远程项目）学

分进行验证，核实学分是否真实有效。

（二）各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负责对所辖区内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进行验证，核实学分是否真实有效。

（三）继续医学教育证书的验证每年进行一次，每年 12 月 31 日

前完成对辖区内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当年学分验证工作。

（四）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统计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审核工作截止时间为次年的 1月 31 日，

超时不得再进行修改和审核。


